
多 伦 县 人 民 政 府

关于秋季打贮草有关事宜的通告

〔2010〕5号

由于近期气候炎热干旱，全县牧草普遍生长缓慢，目前大部分仍处于生长期，种籽尚未成熟，为保障草牧场的可持续利用，提高秋季打贮草的总量和质量，确保禁牧及越冬牲畜有足够的饲草，现将我县秋季打贮草有关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全县打贮草时间从8月15日开始，此前禁止任何单位、个人刈割牧草。

二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农牧业局、草原监督管理局要做好打贮草前期管理工作，广泛宣传，加大管护力度。对不按规定提前抢割牧草的单位和个人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等法律法规进行严肃处理。个别易积水的低洼地草场，经所属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可在立秋前后刈割。

三、打贮草期间，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防火宣传检查，严格野外火源管理。认真落实草原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，采取领导分片包干，分工负责的办法，层层签定防火合同和防火责任状，特别对野外生产作业人员要签订防火合同，划定责任区，确定生产生活用火责任人，确保打贮草期间不发生任何火情。

四、打贮草单位或个人要将所属草场内（特别是路旁）牧草刈割干净，以提高打贮草总量，降低草原火灾发生率。

特此通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多伦县人民政府

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

